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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19-004 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公司”

或“本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绵阳供电公司（以

下简称“国网绵阳供电公司”）转让本公司持有的 220 千伏群文变电站输变电资

产及配套设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按评估基准日 2018年 3月 31

日标的资产对应的评估值 10,501.60 万元(不含增值税) 确定，含增值税价为

12,048.61万元。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四川长虹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为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国网绵阳

供电公司转让标的资产。 

根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2018]95 号评估报

告《四川长虹拟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绵阳供电公司转让 220千伏群文变电站输

变电资产及配套设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 2018年 3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10,501.60 万元（不含增值税）。 

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本次交易价格为 10,501.60 万元（含增值税价

12,048.61万元）。 

2018 年 12月 24 日，四川长虹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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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绵阳供电公司转让 220 千伏群文变电站输变电资产及

配套设施的议案》。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虹股份以非公开方式转

让 220 千伏群文变电站输变电资产及配套设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

方式向国网绵阳供电公司转让标的资产。 

因本次转让的标的资产属特定行业资产，受让方国网绵阳供电公司尚需履行

相关报批程序，转让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属于临时性商业秘密，为避免误导投资

者，根据四川长虹《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公司按程序办理了暂

缓信息披露。日前，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事项已获国网绵阳供电公司同意，本次

交易暂缓披露的因素已经消除，公司现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予以披露。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绵阳供电公司 

注册地址：绵阳市剑南路西段 16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姚建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699165078C 

设立日期：2009年 12月 14日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电力输道，电网调度和运行管理，电力技术推

广服务，电器设备、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纠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的基本信息 

标的资产为220千伏群文输变电资产，为公司原等离子项目配套工程，包括：

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主变压器2台及附属设备共28

套、吴家－PDP单回送电线路和光纤线路及吴家间隔3套、丰谷－PDP单回送电线

路和光纤线路及间隔3套、46屏10千伏高压开关柜及附属设备共88套、220千伏三

相双绕组电力变压器、2套站内光通讯设备系统共10台设备、计算机监控及微机

五防系统共2套设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像监控及安全警卫系统共2套设备、

智能绝缘工具箱共2套设备；土地使用权：川（2017）绵阳市不动产权地0011459

号；房屋建筑物：绵阳市经开区220千伏群文变电站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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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不涉及质押抵押情形，权属无重大瑕疵。 

2、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由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报告的摘

要内容如下： 

（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220 千伏群文变电站输变电资产及配套设施，

包括：220 千伏群文变电站的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和土地使用权，220 千伏吴

家～PDP 送电线路、220千伏丰谷～PDP送电线路。 

（2）评估基准日：2018年 3月 31日 

（3）评估方法：收益法 

评估机构根据标的资产的历史经营状况、未来收益可预测情况、可获取评估

资料的充分性，认为标的资产具备运用收益法评估所需前提条件。基于具体理由，

不采用成本法、不采用市场法。 

（4）评估结论：在满足评估假设条件下，四川长虹拟转让资产的评估值（不

含增值税）为 10,501.60 万元。 

（5）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本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月 31日起，至 2019年 3月 30日止。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7 年 5 月，国网绵阳供电公司有意购买本公司的标的资产，双方就交易

意向初步达成一致并拟以 2018年 3月 31日为本次资产收购评估基准日，按国有

资产交易流程推进履行相关程序。 

交易双方于 2018年 12月 27日签署了《220千伏群文输变电资产转让协议》。

根据《220千伏群文输变电资产转让协议》，本次标的资产转让价格为 10,501.60

万元（含增值税价 12,048.61 万元）。国网绵阳供电公司于 2018年 12 月 31日前

支付本交易总价款的 50%，即 6,042.305万元；完成实物及资料移交后三十个工

作日内，支付本交易总价款的 40%，即 4,833.844 万元；完成相应权证更名过户

手续后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本交易总价款的剩余尾款，即 1,208.461 万元。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交易双方具有合法、有效的约束力。协议约定违约责任

如下：1. 本协议生效后，若因公司未依本协议约定将实物资产和《群文变电站

资料清单》所列资料移交给国网绵阳供电公司，导致国网绵阳供电公司无法受让

合同标的，国网绵阳供电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则公司应在国网绵阳供电公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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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合同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国网绵阳供电公司退还已支付的全部转让款，

并承担每日按万分之一计算的利息。2.若国网绵阳供电公司未依本协议约定支付

转让价款，除应继续履行外，应对逾期款项每日按万分之一支付利息。3.一方违

反其在本协议中的声明、保证、承诺，应赔偿对方全部损失。4.一方违约，守约

方主张权利的费用，包括人工费、差旅费、文印费、诉讼费、律师费等，违约方

应当赔偿。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公司原等离子项目配套工程，公司对等离子业务及资

产进行处置和剥离后，标的资产用电规模未达到预期水平。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

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不考虑本次交易涉及的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

费，预计本次资产转让可实现收益约 5680 万元。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长虹拟向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绵阳供电公司转让 220 千伏群文变电站输变电资产及配套设施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川华衡评报[2018]95号）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22 日 

 

 

 


